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2號

抗  告  人  陳麗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臺灣南投地

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劉

易叡之債權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75萬5,477元、25萬元，合

計300萬5,477元，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或南

投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970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

稱甲案)查封伊所有坐落○○縣○○鄉○○段0○○0000○00

0○0000○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各個地號土地，並與下述00

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其中00

0、0000地號土地鑑定價額合計434萬5,000元(如附表編號

2、4所示)，執行法院再准臺灣企銀追加執行0000地號土

地，應屬超額查封執行；又0000地號土地為伊與家人同住○

○○○村○○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基地，暨

經營店面所在，倘併予執行，伊與家人將喪失住居所及唯一

經濟來源，有違強制執行法第53條規定意旨；況伊與臺灣企

銀協商分期清償，兩造仍有協商空間，而無續行執行之必

要。詎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於民國114年8月7

日駁回伊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經伊對原處分聲明不服，

執行法院復於114年8月28日裁定駁回伊異議(下稱原裁定)，

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0000

地號土地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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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

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條定有明

文。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禁止超額查封之規

定。法院為強制執行時，固有遵循之義務，惟如無超額查封

之情事，自無該規定之適用。而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

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

費用為限。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時，並須以此為標準而加以

選擇。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有明文。是

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債務人之財產將來拍賣所得之

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

以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我國強制執行

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

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利

益，查封時縱有超額情形，除極端之超額外，如於拍賣時就

超過債權額及執行費用額之執行標的物不予拍賣，即未違反

強制執行法有關超額查封之規定。況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

與當初鑑定價格，難免有相當落差，且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

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尚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

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債務人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不得查

封，固為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惟該條所謂

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係指缺少此等物品即無從為業

者而言，非謂有關職業之一切之器具、物品，一概不得查封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臺灣企銀、劉易叡先後於113年11月27日、114年6月24日各

持南投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748號確定支付命令、114年度

司拍字第1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所

有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分別以甲案、114年度司執字第219

65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案)受理，嗣經執行法

院將乙案併入甲案執行；其中臺灣企銀債權額為290萬0,528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元(本金275萬7,477元＋利息12萬6,311元＋違約金1萬8,240

元＋程序費用500元；下稱甲債權)，劉易叡債權額為80萬2,

468元(本金60萬元＋利息10萬7,310元＋違約金9萬4,158元

＋程序費用1,000元；下稱乙債權)，以上債權額合計370萬

2,996元；尚有債權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以稅款債權7萬3,44

1元(下稱丙債權)參與分配；其後經臺灣企銀於114年10月22

日撤回執行，執行法院乃通知抗告人與劉易叡，因有劉易叡

併案執行，故系爭土地仍不啟封，改由劉易叡主導執行程

序，業經本院調取甲、乙案全卷，查明屬實。準此，抗告人

主張其債權人僅有臺灣企銀與劉易叡，及其等債權額各為27

5萬5,477元、25萬元云云，不僅未據提出一部清償證明以佐

其說，亦與前開卷證資料不符，均難採信。

　㈡抗告人先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臺灣企銀，再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

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劉易叡，此情有相關土地登記謄

本、他項權利證明書等附於甲、乙案卷宗可稽。爰此，系爭

土地經執行法院囑託鑑定價額固為955萬5,000元(詳如附表

所示)，惟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敷清償甲、乙、丙債

權，及日後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之債權，暨抗告人應負擔之

各項費用、稅捐等，尚未可知，揆諸前開說明，應難逕認本

件有何超額查封情事。

　㈢相對人聲請查封執行系爭土地(含0000地號土地)，系爭房屋

並非執行標的，故僅限制抗告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已，顯然不

妨礙抗告人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況系爭房屋供抗告人作為居

住與店面營業使用，客觀上仍可以其他房屋或處所代之，難

謂屬於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稱謂職業上所必需之

器具、物品。是抗告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屬禁止查封執行之

物云云，應無依據，要難採認。

　㈣又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其中一宗或數宗之賣得價金，已足

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時，其他部分

應停止拍賣。前項情形，債務人得指定其應拍賣不動產之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分(強制執行法第96條參照)。準此規定，縱如抗告人所述，

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即足敷清償債務，抗告人非不得指

定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則0000地號土地亦可停止拍

賣，應無抗告人所稱其與家人頓失所依與超額查封等情事。

　㈤至於抗告人主張仍願與債權人協商分期清償乙節，核非強制

執行法第18條規定之停止執行事由，且迄未經劉易叡撤回執

行，則執行法院繼續執行系爭土地，於法即無不合。

四、綜上，執行法院查封執行0000地號土地，並無超額查封或其

他侵害債務人權益情事，司事官乃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聲明

異議，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洵無不合。抗告意旨仍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附表(○○縣○○鄉○○段土地)：

編號 地號 ⑴面積

⑵權利範圍

所有人 鑑定價額(新臺

幣)

抵押權

 1 000 ⑴176.77㎡ 陳麗玉 37萬4,000元 ⑴為臺灣企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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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5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 

　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

⑵為劉易叡設定擔保

債權總金額720

　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

 2 000 ⑴316.02㎡

⑵全部

同上 334萬6,000元

 3 0000 ⑴24.11㎡

⑵2分之1

同上 12萬8,000元

 4  0000 ⑴94.38㎡

⑵全部 

同上 99萬9,000元

 5 0000 ⑴444.63㎡

⑵全部

同上 470萬8,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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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2號
抗  告  人  陳麗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劉易叡之債權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75萬5,477元、25萬元，合計300萬5,477元，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或南投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970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案)查封伊所有坐落○○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各個地號土地，並與下述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其中000、0000地號土地鑑定價額合計434萬5,000元(如附表編號2、4所示)，執行法院再准臺灣企銀追加執行0000地號土地，應屬超額查封執行；又0000地號土地為伊與家人同住○○○○村○○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基地，暨經營店面所在，倘併予執行，伊與家人將喪失住居所及唯一經濟來源，有違強制執行法第53條規定意旨；況伊與臺灣企銀協商分期清償，兩造仍有協商空間，而無續行執行之必要。詎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於民國114年8月7日駁回伊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經伊對原處分聲明不服，執行法院復於114年8月28日裁定駁回伊異議(下稱原裁定)，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0000地號土地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條定有明文。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法院為強制執行時，固有遵循之義務，惟如無超額查封之情事，自無該規定之適用。而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時，並須以此為標準而加以選擇。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有明文。是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債務人之財產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利益，查封時縱有超額情形，除極端之超額外，如於拍賣時就超過債權額及執行費用額之執行標的物不予拍賣，即未違反強制執行法有關超額查封之規定。況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初鑑定價格，難免有相當落差，且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尚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務人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不得查封，固為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惟該條所謂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係指缺少此等物品即無從為業者而言，非謂有關職業之一切之器具、物品，一概不得查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臺灣企銀、劉易叡先後於113年11月27日、114年6月24日各持南投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748號確定支付命令、114年度司拍字第1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分別以甲案、114年度司執字第21965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案)受理，嗣經執行法院將乙案併入甲案執行；其中臺灣企銀債權額為290萬0,528元(本金275萬7,477元＋利息12萬6,311元＋違約金1萬8,240元＋程序費用500元；下稱甲債權)，劉易叡債權額為80萬2,468元(本金60萬元＋利息10萬7,310元＋違約金9萬4,158元＋程序費用1,000元；下稱乙債權)，以上債權額合計370萬2,996元；尚有債權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以稅款債權7萬3,441元(下稱丙債權)參與分配；其後經臺灣企銀於114年10月22日撤回執行，執行法院乃通知抗告人與劉易叡，因有劉易叡併案執行，故系爭土地仍不啟封，改由劉易叡主導執行程序，業經本院調取甲、乙案全卷，查明屬實。準此，抗告人主張其債權人僅有臺灣企銀與劉易叡，及其等債權額各為275萬5,477元、25萬元云云，不僅未據提出一部清償證明以佐其說，亦與前開卷證資料不符，均難採信。
　㈡抗告人先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臺灣企銀，再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劉易叡，此情有相關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等附於甲、乙案卷宗可稽。爰此，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囑託鑑定價額固為955萬5,000元(詳如附表所示)，惟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敷清償甲、乙、丙債權，及日後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之債權，暨抗告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等，尚未可知，揆諸前開說明，應難逕認本件有何超額查封情事。
　㈢相對人聲請查封執行系爭土地(含0000地號土地)，系爭房屋並非執行標的，故僅限制抗告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已，顯然不妨礙抗告人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況系爭房屋供抗告人作為居 住與店面營業使用，客觀上仍可以其他房屋或處所代之，難謂屬於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稱謂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是抗告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屬禁止查封執行之物云云，應無依據，要難採認。
　㈣又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其中一宗或數宗之賣得價金，已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時，其他部分應停止拍賣。前項情形，債務人得指定其應拍賣不動產之部分(強制執行法第96條參照)。準此規定，縱如抗告人所述，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即足敷清償債務，抗告人非不得指定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則0000地號土地亦可停止拍賣，應無抗告人所稱其與家人頓失所依與超額查封等情事。
　㈤至於抗告人主張仍願與債權人協商分期清償乙節，核非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之停止執行事由，且迄未經劉易叡撤回執行，則執行法院繼續執行系爭土地，於法即無不合。
四、綜上，執行法院查封執行0000地號土地，並無超額查封或其他侵害債務人權益情事，司事官乃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洵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附表(○○縣○○鄉○○段土地)：

		


		


		


		


		




		編號

		地號

		⑴面積
⑵權利範圍



		所有人

		鑑定價額(新臺幣)

		抵押權



		 1

		000

		⑴176.77㎡
⑵5分之1

		陳麗玉

		37萬4,000元

		⑴為臺灣企銀設定
　擔保債權總金額 
　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
⑵為劉易叡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
　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







		 2

		000

		⑴316.02㎡
⑵全部

		同上

		334萬6,000元

		




		 3

		0000

		⑴24.11㎡
⑵2分之1

		同上

		12萬8,000元

		




		 4 

		0000

		⑴94.38㎡
⑵全部 

		同上

		99萬9,000元

		




		 5

		0000

		⑴444.63㎡
⑵全部

		同上

		470萬8,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2號

抗  告  人  陳麗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臺灣南投地

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劉

    易叡之債權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75萬5,477元、25萬元，合

    計300萬5,477元，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或南

    投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970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

    稱甲案)查封伊所有坐落○○縣○○鄉○○段0○○000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下逕稱各個地號土地，並與下述0000地號土地

    合稱系爭土地；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其中000、0000地號

    土地鑑定價額合計434萬5,000元(如附表編號2、4所示)，執

    行法院再准臺灣企銀追加執行0000地號土地，應屬超額查封

    執行；又0000地號土地為伊與家人同住○○○○村○○路00○00號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基地，暨經營店面所在，倘併予執

    行，伊與家人將喪失住居所及唯一經濟來源，有違強制執行

    法第53條規定意旨；況伊與臺灣企銀協商分期清償，兩造仍

    有協商空間，而無續行執行之必要。詎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

    (下稱司事官)於民國114年8月7日駁回伊聲明異議(下稱原處

    分)，經伊對原處分聲明不服，執行法院復於114年8月28日

    裁定駁回伊異議(下稱原裁定)，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

    ，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0000地號土地之強制執行程序等

    語。

二、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

    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條定有明

    文。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

    。法院為強制執行時，固有遵循之義務，惟如無超額查封之

    情事，自無該規定之適用。而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

    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

    用為限。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時，並須以此為標準而加以選

    擇。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有明文。是法

    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債務人之財產將來拍賣所得之價

    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

    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我國強制執行法

    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

    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利益，

    查封時縱有超額情形，除極端之超額外，如於拍賣時就超過

    債權額及執行費用額之執行標的物不予拍賣，即未違反強制

    執行法有關超額查封之規定。況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

    初鑑定價格，難免有相當落差，且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

    之情形，所在多有，尚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

    超額查封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債務人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不得查封，

    固為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惟該條所謂職業

    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係指缺少此等物品即無從為業者而

    言，非謂有關職業之一切之器具、物品，一概不得查封(最

    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臺灣企銀、劉易叡先後於113年11月27日、114年6月24日各持

    南投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748號確定支付命令、114年度司

    拍字第1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所有

    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分別以甲案、114年度司執字第21965

    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案)受理，嗣經執行法院

    將乙案併入甲案執行；其中臺灣企銀債權額為290萬0,528元

    (本金275萬7,477元＋利息12萬6,311元＋違約金1萬8,240元＋

    程序費用500元；下稱甲債權)，劉易叡債權額為80萬2,468

    元(本金60萬元＋利息10萬7,310元＋違約金9萬4,158元＋程序

    費用1,000元；下稱乙債權)，以上債權額合計370萬2,996元

    ；尚有債權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以稅款債權7萬3,441元(下

    稱丙債權)參與分配；其後經臺灣企銀於114年10月22日撤回

    執行，執行法院乃通知抗告人與劉易叡，因有劉易叡併案執

    行，故系爭土地仍不啟封，改由劉易叡主導執行程序，業經

    本院調取甲、乙案全卷，查明屬實。準此，抗告人主張其債

    權人僅有臺灣企銀與劉易叡，及其等債權額各為275萬5,477

    元、25萬元云云，不僅未據提出一部清償證明以佐其說，亦

    與前開卷證資料不符，均難採信。

　㈡抗告人先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臺灣企銀，再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

    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劉易叡，此情有相關土地登記謄本

    、他項權利證明書等附於甲、乙案卷宗可稽。爰此，系爭土

    地經執行法院囑託鑑定價額固為955萬5,000元(詳如附表所

    示)，惟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敷清償甲、乙、丙債權

    ，及日後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之債權，暨抗告人應負擔之各

    項費用、稅捐等，尚未可知，揆諸前開說明，應難逕認本件

    有何超額查封情事。

　㈢相對人聲請查封執行系爭土地(含0000地號土地)，系爭房屋

    並非執行標的，故僅限制抗告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已，顯然不

    妨礙抗告人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況系爭房屋供抗告人作為居

     住與店面營業使用，客觀上仍可以其他房屋或處所代之，

    難謂屬於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稱謂職業上所必需

    之器具、物品。是抗告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屬禁止查封執行

    之物云云，應無依據，要難採認。

　㈣又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其中一宗或數宗之賣得價金，已足

    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時，其他部分

    應停止拍賣。前項情形，債務人得指定其應拍賣不動產之部

    分(強制執行法第96條參照)。準此規定，縱如抗告人所述，

    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即足敷清償債務，抗告人非不得指

    定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則0000地號土地亦可停止拍賣

    ，應無抗告人所稱其與家人頓失所依與超額查封等情事。

　㈤至於抗告人主張仍願與債權人協商分期清償乙節，核非強制

    執行法第18條規定之停止執行事由，且迄未經劉易叡撤回執

    行，則執行法院繼續執行系爭土地，於法即無不合。

四、綜上，執行法院查封執行0000地號土地，並無超額查封或其

    他侵害債務人權益情事，司事官乃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聲明

    異議，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洵無不合。抗告意旨仍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附表(○○縣○○鄉○○段土地)：      編號 地號 ⑴面積 ⑵權利範圍  所有人 鑑定價額(新臺幣) 抵押權  1 000 ⑴176.77㎡ ⑵5分之1 陳麗玉 37萬4,000元 ⑴為臺灣企銀設定 　擔保債權總金額  　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 ⑵為劉易叡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 　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    2 000 ⑴316.02㎡ ⑵全部 同上 334萬6,000元   3 0000 ⑴24.11㎡ ⑵2分之1 同上 12萬8,000元   4  0000 ⑴94.38㎡ ⑵全部  同上 99萬9,000元   5 0000 ⑴444.63㎡ ⑵全部 同上 470萬8,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2號
抗  告  人  陳麗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劉易叡之債權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75萬5,477元、25萬元，合計300萬5,477元，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或南投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970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案)查封伊所有坐落○○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各個地號土地，並與下述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其中000、0000地號土地鑑定價額合計434萬5,000元(如附表編號2、4所示)，執行法院再准臺灣企銀追加執行0000地號土地，應屬超額查封執行；又0000地號土地為伊與家人同住○○○○村○○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基地，暨經營店面所在，倘併予執行，伊與家人將喪失住居所及唯一經濟來源，有違強制執行法第53條規定意旨；況伊與臺灣企銀協商分期清償，兩造仍有協商空間，而無續行執行之必要。詎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於民國114年8月7日駁回伊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經伊對原處分聲明不服，執行法院復於114年8月28日裁定駁回伊異議(下稱原裁定)，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0000地號土地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條定有明文。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法院為強制執行時，固有遵循之義務，惟如無超額查封之情事，自無該規定之適用。而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時，並須以此為標準而加以選擇。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有明文。是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債務人之財產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利益，查封時縱有超額情形，除極端之超額外，如於拍賣時就超過債權額及執行費用額之執行標的物不予拍賣，即未違反強制執行法有關超額查封之規定。況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初鑑定價格，難免有相當落差，且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尚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務人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不得查封，固為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惟該條所謂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係指缺少此等物品即無從為業者而言，非謂有關職業之一切之器具、物品，一概不得查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臺灣企銀、劉易叡先後於113年11月27日、114年6月24日各持南投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748號確定支付命令、114年度司拍字第1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分別以甲案、114年度司執字第21965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案)受理，嗣經執行法院將乙案併入甲案執行；其中臺灣企銀債權額為290萬0,528元(本金275萬7,477元＋利息12萬6,311元＋違約金1萬8,240元＋程序費用500元；下稱甲債權)，劉易叡債權額為80萬2,468元(本金60萬元＋利息10萬7,310元＋違約金9萬4,158元＋程序費用1,000元；下稱乙債權)，以上債權額合計370萬2,996元；尚有債權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以稅款債權7萬3,441元(下稱丙債權)參與分配；其後經臺灣企銀於114年10月22日撤回執行，執行法院乃通知抗告人與劉易叡，因有劉易叡併案執行，故系爭土地仍不啟封，改由劉易叡主導執行程序，業經本院調取甲、乙案全卷，查明屬實。準此，抗告人主張其債權人僅有臺灣企銀與劉易叡，及其等債權額各為275萬5,477元、25萬元云云，不僅未據提出一部清償證明以佐其說，亦與前開卷證資料不符，均難採信。
　㈡抗告人先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臺灣企銀，再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劉易叡，此情有相關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等附於甲、乙案卷宗可稽。爰此，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囑託鑑定價額固為955萬5,000元(詳如附表所示)，惟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敷清償甲、乙、丙債權，及日後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之債權，暨抗告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等，尚未可知，揆諸前開說明，應難逕認本件有何超額查封情事。
　㈢相對人聲請查封執行系爭土地(含0000地號土地)，系爭房屋並非執行標的，故僅限制抗告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已，顯然不妨礙抗告人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況系爭房屋供抗告人作為居 住與店面營業使用，客觀上仍可以其他房屋或處所代之，難謂屬於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稱謂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是抗告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屬禁止查封執行之物云云，應無依據，要難採認。
　㈣又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其中一宗或數宗之賣得價金，已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時，其他部分應停止拍賣。前項情形，債務人得指定其應拍賣不動產之部分(強制執行法第96條參照)。準此規定，縱如抗告人所述，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即足敷清償債務，抗告人非不得指定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則0000地號土地亦可停止拍賣，應無抗告人所稱其與家人頓失所依與超額查封等情事。
　㈤至於抗告人主張仍願與債權人協商分期清償乙節，核非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之停止執行事由，且迄未經劉易叡撤回執行，則執行法院繼續執行系爭土地，於法即無不合。
四、綜上，執行法院查封執行0000地號土地，並無超額查封或其他侵害債務人權益情事，司事官乃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洵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附表(○○縣○○鄉○○段土地)：

		


		


		


		


		




		編號

		地號

		⑴面積
⑵權利範圍



		所有人

		鑑定價額(新臺幣)

		抵押權



		 1

		000

		⑴176.77㎡
⑵5分之1

		陳麗玉

		37萬4,000元

		⑴為臺灣企銀設定
　擔保債權總金額 
　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
⑵為劉易叡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
　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







		 2

		000

		⑴316.02㎡
⑵全部

		同上

		334萬6,000元

		




		 3

		0000

		⑴24.11㎡
⑵2分之1

		同上

		12萬8,000元

		




		 4 

		0000

		⑴94.38㎡
⑵全部 

		同上

		99萬9,000元

		




		 5

		0000

		⑴444.63㎡
⑵全部

		同上

		470萬8,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2號

抗  告  人  陳麗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劉易叡之債權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75萬5,477元、25萬元，合計300萬5,477元，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或南投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970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案)查封伊所有坐落○○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各個地號土地，並與下述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其中000、0000地號土地鑑定價額合計434萬5,000元(如附表編號2、4所示)，執行法院再准臺灣企銀追加執行0000地號土地，應屬超額查封執行；又0000地號土地為伊與家人同住○○○○村○○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基地，暨經營店面所在，倘併予執行，伊與家人將喪失住居所及唯一經濟來源，有違強制執行法第53條規定意旨；況伊與臺灣企銀協商分期清償，兩造仍有協商空間，而無續行執行之必要。詎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下稱司事官)於民國114年8月7日駁回伊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經伊對原處分聲明不服，執行法院復於114年8月28日裁定駁回伊異議(下稱原裁定)，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0000地號土地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條定有明文。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法院為強制執行時，固有遵循之義務，惟如無超額查封之情事，自無該規定之適用。而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時，並須以此為標準而加以選擇。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有明文。是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債務人之財產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利益，查封時縱有超額情形，除極端之超額外，如於拍賣時就超過債權額及執行費用額之執行標的物不予拍賣，即未違反強制執行法有關超額查封之規定。況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初鑑定價格，難免有相當落差，且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尚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務人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不得查封，固為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惟該條所謂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係指缺少此等物品即無從為業者而言，非謂有關職業之一切之器具、物品，一概不得查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臺灣企銀、劉易叡先後於113年11月27日、114年6月24日各持南投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2748號確定支付命令、114年度司拍字第1號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分別以甲案、114年度司執字第21965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案)受理，嗣經執行法院將乙案併入甲案執行；其中臺灣企銀債權額為290萬0,528元(本金275萬7,477元＋利息12萬6,311元＋違約金1萬8,240元＋程序費用500元；下稱甲債權)，劉易叡債權額為80萬2,468元(本金60萬元＋利息10萬7,310元＋違約金9萬4,158元＋程序費用1,000元；下稱乙債權)，以上債權額合計370萬2,996元；尚有債權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以稅款債權7萬3,441元(下稱丙債權)參與分配；其後經臺灣企銀於114年10月22日撤回執行，執行法院乃通知抗告人與劉易叡，因有劉易叡併案執行，故系爭土地仍不啟封，改由劉易叡主導執行程序，業經本院調取甲、乙案全卷，查明屬實。準此，抗告人主張其債權人僅有臺灣企銀與劉易叡，及其等債權額各為275萬5,477元、25萬元云云，不僅未據提出一部清償證明以佐其說，亦與前開卷證資料不符，均難採信。

　㈡抗告人先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臺灣企銀，再將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劉易叡，此情有相關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等附於甲、乙案卷宗可稽。爰此，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囑託鑑定價額固為955萬5,000元(詳如附表所示)，惟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敷清償甲、乙、丙債權，及日後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之債權，暨抗告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等，尚未可知，揆諸前開說明，應難逕認本件有何超額查封情事。

　㈢相對人聲請查封執行系爭土地(含0000地號土地)，系爭房屋並非執行標的，故僅限制抗告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已，顯然不妨礙抗告人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況系爭房屋供抗告人作為居 住與店面營業使用，客觀上仍可以其他房屋或處所代之，難謂屬於強制執行法第53條第1項第2款所稱謂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是抗告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屬禁止查封執行之物云云，應無依據，要難採認。

　㈣又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其中一宗或數宗之賣得價金，已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時，其他部分應停止拍賣。前項情形，債務人得指定其應拍賣不動產之部分(強制執行法第96條參照)。準此規定，縱如抗告人所述，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即足敷清償債務，抗告人非不得指定拍賣000、0000地號土地，則0000地號土地亦可停止拍賣，應無抗告人所稱其與家人頓失所依與超額查封等情事。

　㈤至於抗告人主張仍願與債權人協商分期清償乙節，核非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之停止執行事由，且迄未經劉易叡撤回執行，則執行法院繼續執行系爭土地，於法即無不合。

四、綜上，執行法院查封執行0000地號土地，並無超額查封或其他侵害債務人權益情事，司事官乃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原裁定並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洵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附表(○○縣○○鄉○○段土地)：      編號 地號 ⑴面積 ⑵權利範圍  所有人 鑑定價額(新臺幣) 抵押權  1 000 ⑴176.77㎡ ⑵5分之1 陳麗玉 37萬4,000元 ⑴為臺灣企銀設定 　擔保債權總金額  　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 ⑵為劉易叡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20 　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    2 000 ⑴316.02㎡ ⑵全部 同上 334萬6,000元   3 0000 ⑴24.11㎡ ⑵2分之1 同上 12萬8,000元   4  0000 ⑴94.38㎡ ⑵全部  同上 99萬9,000元   5 0000 ⑴444.63㎡ ⑵全部 同上 470萬8,000元  



　　　　　　　　　　　





